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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39）

關於與美國銀行公司續訂戰略協助協議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1)條作出。

本公告提及了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行」）與美國銀行公司（以
下簡稱「美國銀行」）於2005年6月17日訂立的戰略協助協議（以下簡稱「戰略協助
協議」），以及本行於2005年10月14日於香港聯合交易所網站(www.hkex.com.hk)公
佈的招股說明書「本行的戰略投資者」部分相關內容。

本行董事會欣然宣佈，經友好協商，本行與美國銀行（統稱為「雙方」）訂立了經
修訂和重述的戰略協助協議（以下簡稱「經修訂和重述的戰略協助協議」）。

與2005年6月17日訂立的戰略協助協議相比，經修訂和重述的戰略協助協議的主
要修訂如下：

• 協助期限：戰略協助的期限延長至2016年12月31日。

• 協助領域：美國銀行同意根據經修訂和重述的戰略協助協議的條款和條件，
在零售及私人銀行業務、公司及機構業務、投資銀行業務、電子銀行、金融
市場、信息技術及雙方不時約定的其它領域向本行提供戰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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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方式：戰略協助方式包括但不限於合作項目、派駐專家、經驗分享、業
務跟崗培訓及經雙方同意的其他形式培訓。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張建國
副董事長、執行董事及行長

2011年9月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郭樹清先生、張建國先生、陳佐夫先生和 
朱小黃先生，本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彼得 • 列文爵士、任志剛先生、 
詹妮 •希普利爵士、趙錫軍先生和黃啟民先生，本行的非執行董事為王勇先生、
朱振民先生、李曉玲女士、楊舒女士、陸肖馬先生和陳遠玲女士。


